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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于 2015 年 7 月 7 日向全体

董事以电话、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第三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

的通知，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，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

事 8 名，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8 名。会议由董事长刘正军先生主持，会议的召开程

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会议表决合法有效。

本次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以 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《关于投资长沙

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（清洁焚烧）项目的议案》 

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7800 万元资金与湖南军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潜

在第三方（与本公司非关联关系）共同投资长沙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（清洁

焚烧）项目，并签署《合作备忘录》，拟择期合资设立项目公司（公司名称以工

商部门核名为准，以下简称“长沙市垃圾处理项目”）。 

长沙市垃圾处理项目公司拟设注册资本 2 亿元，各股东合计投资资本额约为

7.80 亿元（含注册资本，其中本公司拟投资不超过 7800 万元，占股份比例的 10%，

如批复的投资总额有调整的，依据投资总额确定。），项目总投资计划约为 26 亿

元（以具体投资测算或批复为准），投资资本金约为项目总投资额的 30%，投资

资本金以外的资金由项目公司通过银行贷款解决。注册地点在湖南省长沙市，设

立长沙市垃圾处理项目公司的主要目的为：共同投资、建设、运营长沙市生活垃

圾深度综合处理（清洁焚烧）项目。 

根据《长沙市城市生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(清洁焚烧)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，

该拟建项目规模日处理生活垃圾 5100 吨。建设内容包括：（1）建设 6 条 850 吨/

日垃圾焚烧生产线，每条垃圾焚烧生产线配置一套烟气净化系统；（2）建设一套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余热锅炉产生蒸汽用来发电，采用 3 台 30MW 中温中压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；（3）

配套建设附属生产、生活设施。项目建设地点为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黑麋峰固体

废弃物处理场西面。项目拟在 2016 年 12 月投入试运行（具体以实际进展为准）。 

长沙市垃圾处理项目公司拟定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（万元） 认缴比例 出资方式 

1 湖南军信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6000.00 80% 现金 

2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00.00 10% 现金 

3 其他潜在第三方 2000.00 10% 现金 

 合计 20000.00 100%  

公司与上述投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。公司投资该项目及本次拟签署的《合作

备忘录》等相关事宜还需经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。 

二、以 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〈永

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〉的议案》 

为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和科学管理水平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交所创业板股票

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同意对《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

工作细则》第二十条相关内容进行修改，有关修改情况对比如下： 

修订前 修订后 

“第二十条  公司总经

理是公司对外投资、融资方

案等资产运作事宜的实施负

责人。负责落实董事会审议

通过的投资、融资等运作方

案，对公司投融资项目实施

的总体计划、组织和监控等

过程负责，并及时向董事会

报告进展情况、提出调整建

议等。 

根据谨慎授权的原则，

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审批

在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

一 期 经 审 计 净 资 产 的 

10%(不含 10%)，且绝对金额

在 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下的

资产运作权限。包括但不限

于：公司对外投资（含委托

“第二十条 公司总经理是公司对外投资、融资方案等资产

运作事宜的实施负责人。负责落实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投资、融

资等运作方案，对公司投融资项目实施的总体计划、组织和监

控等过程负责，并及时向董事会报告进展情况、提出调整建议

等。 

根据谨慎授权的原则，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审批以下金

额内的资产运作权限： 

（一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总资产的 10%，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

估值的，以较高者作为计算依据； 

（二）交易标的（如股权）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

业收入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

10%；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（以 500 万元和公司最近

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0%二者的较大值为限。） 

（三）交易标的（如股权）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

润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%；或

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。（以 100 万元和公司最近一个会计

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%二者的较大值为限。） 



理财、对子公司、合营企业、

联营企业投资、投资交易性

金融资产、可供出售金融资

产、持有至到期投资等）；收

购与出售资产、资产抵押、

对外提供担保、申请贷款等

事项（不包含关联交易），但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

件及公司章程特别规定的事

项除外。上述授权不得合并

使用。 

总经理在决定上述授权

范围内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

时，对于审批涉及关联自然

人的，金额不应超过 30 万

元人民币；涉及关联法人的，

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的 0.5%。” 

（四） 交易的成交金额（含承担债务和费用）不超过上市

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%；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500 万

元。（以 500万元和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%二者的较

大值为限。） 

（五）交易产生的利润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

审计净利润的 10%，或绝对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。（以 100 万

元和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%二者的较大值

为限。） 

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如为负值，取其绝对值计算。 

上述资本运作权限包括但不限于：公司对外投资（含委托

理财、对子公司、合营企业、联营企业投资、投资交易性金融

资产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、持有至到期投资等）；收购与出售资

产、资产抵押、对外提供担保、申请贷款等事项（不包含关联

交易），但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特别规定的

事项除外。上述授权不得合并使用。 

总经理在决定上述授权范围内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对

于审批涉及关联自然人的，金额不应超过 30 万元人民币；涉

及关联法人的，应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.5%。” 

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10 日于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

网发布的修订后的《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》。 

三、以 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15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公司董事会拟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

式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如下议案：1、《关于签署<邵阳

市“洋溪沟、龙须沟”两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总承包合同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

2、《关于盘活存量资产出售北京子公司 6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会议具体

情况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10 日于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发布的

《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》。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10 日 




